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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本基金 112年度現金收支估計及運用計畫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委員立夫： 

1. 有兩個意見想提出。第一，基金的任務是要解決國內後

端的問題，現在基金運用情形是不是足以處理這個任

務？這個問題應該112年要檢討。我們現在手邊的錢，

因為通貨膨脹一直在變化，所以基金是否足夠應要在

這分析。雖不是每一年都要分析，但二至三年一定要求

要分析一次。基金不夠又要從電費收錢，對基金的管理

並沒有盡到責任。所以一定要進行分析，針對變動要有

動態的反應。 

2. 第二，國際上（美國）殖利率5％，台灣只有1％多，按

照基金管理辦法，政府的債券是不是一定要限制在本

國。假如經濟部考量安全性，瑞士的後端基金30年的平

均投報率是5.5％；但是在97年，它虧了18％，但次年

就賺回了21％，平均起來它賺了5.5％。台灣的金融專

業不管是學校、大學或是商業機構都很強，能不能請執

行單位委託這些單位的金融團隊進行研究計畫，可以

以二年為期，進行模擬投資平行研究，以相同額度進行

操作，每半年結算一次，連續結算二年，進行安全性評

估。假如是美國國債，可能是匯率損失，是不是可用避

險的方法來補償。讓我們基金增加開源，但是安全不受

威脅。 

3. 如果請國內的單位進行研究計畫，並不會有很大的風

險，說不定有單位願意無償進行，但最好還是付費委託

。可以找國內學校的老師，有很多商業學系有教學生

投資，像國內金融單位也有投資部門，都是在國際上有

競爭力的，對他們而言我們有政府資金，用模擬操作就

好。會比從歷史資料分析準確。 

4. 另我認為把AI引進，把人為因素盡量排除，這樣做起來

就會有中立客觀度。現在AI金融是一個重要的趨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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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台電應結合這個新的趨勢，以備未來基金不夠用

的風險。建議113年的計畫就可以編列預算去執行。 

(二) 翁委員素真： 

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費用收取辦法，費用只能收到

114年，就是核電廠營運期間才能收取。辦法也有特別但

書，假設期間有重大情事變更，應適時因應並重新估算送

核。不曉得這幾年有沒有重大情事變更，也不曉得上一次

何時有估算檢討過，是否會於112年到114年進行調整?也

只有在這段期間調整，才有機會多收費用，不然至114年

以後只有孳息收入，收入就會慢慢減少。所以長期資金營

運，如委員提及，包括如何進行內部的人才培育，去做額

外的投資非常重要，否則未來基金的收支會入不敷出。 

(三) 柯委員瓊鳳：  

1. 長短期貸款利息收入與公債及活存利息收入，把28.51

億加19.32億元是47.83億元，意思是在112年，基金可

以收到47.83億元。但預計支出64.42億元，代表未來除

役的工作負擔越來越重，未來支出可能會越來越多，以

後這種差距說不定會擴大。 

2. 這樣的差異我們要從哪裡補回，目前的運作就是從所

謂本金的部分做回，在過去我們的確也討論過，如何讓

基金像養魚一樣讓它越長越胖，現在從各方面看，它沒

有長胖長多。 

3. 我們如果要去買國外債券，會面臨到幾個風險，第一，

匯率變動風險，因為台幣不是國際主要交易貨幣，每次

進行交易時，交易手續費會很高，以銀行來說，中心匯

率前後至少有1.5％。還有一點，要從事避險，就看要

從事哪一種避險工具，譬如用swap避險或是用NDF，成

本都不一樣。而且隨著國際資金變化，成本會增加。過

去這1年來，台幣與美元匯率有大幅的變動，swap的避

險非常高，有時候可以高達4％、5％，可是相對其他工

具只要1％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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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是我們購買的對象，買哪一個國家的政府公債，一

般來說會看信用評等及國家主權評等，台灣目前是AA

＋，在三大國際信評機構之下，我們要買是要買比我們

信用更好的主權債券，還是與我們差不多或比我們差

一點的?因為信用風險高，利率會越高，可是對於國家

主權來說，我們應該不會買主權很不穩定的債券，有一

點主權如果評等變動，不是變成投機等級，而是投資評

等，譬如AA變成AA＋，假如從AA＋降等AA，整個債券價

格會反映出來。所以信用評等變動風險要怎麼評估？ 

5. 債券買進之流動性風險也要考量，這1年來美國一直在

升息，升息後公債殖利率就會反映出來，公債就會大跌

，有幾個持股量比較大的國家，最近賣了好幾千億的

美國國債，這些因素都要做考量。如果我們委託研究團

隊分析，要做模擬會蠻危險的，我們用過去的資料分析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另我們國內的人才及專業有沒

有達到這個標準，相對之下會比較擔心。 

6. 投影片第6頁，我們現在預估長期的貸款殖利率是2.08

％或2.21％、長債十年期殖利率是1.78％，同樣美國10

年期殖利率是3.5029％。我們債券同樣是10年期，殖利

率就是比美國少一半，問題是我們的通膨有沒有比美

國少一半？假如有也許還可以承擔，如果沒有的話，就

是倒貼，最終還是希望如何讓這個基金越養越大。 

(四) 徐委員光蓉： 

1. 基金是否需要到市場上找辦法？印象中，美國社會安

全只買美國政府的國債，而在柯林頓當總統時，考慮去

金融市場，後來很多人反對，因國會議員會運用勢力影

響公司對象的選擇，會有政治力的介入。可能投資公司

是化石能源，雖然賺錢但對地球不好，所以會有很多爭

議，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決定買政府國債，不去做其他的

投資，因為如果虧損誰要來負責？並不是所有的投資

都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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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的經理人，如果績效對他的收入有助益，是會比較

認真的。假如績效沒有對自己有助益，為什麼要幫你認

真的經營？這有誘因的問題，要付給他多少錢才有足

夠的誘因？台北市有一個很有錢的基金會，過去幾年

買了外匯，結果結帳虧損6,000多萬元誰要負責？沒有

人要負責。假如去外面市場可能就會有這樣的風險，可

能虧損更多。 

 

(五) 施委員信民： 

1. 本案是112年度收支運用報告，這與111年度有何差異

？111年的報告是否也能告訴我們，這樣可比較了解兩

個年度的差異。 

2. 台電歸墊款是否就是除役及乾貯的費用？ 

 

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有關目前的基金是否足夠支應以後的業務，我們基金每

5年會重估一次，我們重估時會按照目前通膨的狀況，

去預估未來通膨狀況與利率走勢，然後再重估金額。這

樣可以確保基金是否足夠使用，目前正在進行中。 

(二) 可以有效開源的部分，在 105 年我們確實也想修改收

支辦法，增加國外的債券，誠如之前的曾次長所說，經

濟部修訂的辦法已在第 69次委員會通過，只是通過後，

他希望我們再請經濟部同意，後來經濟部不同意，最主

要也是安全的考量。因為當然國外的債券利率、收益會

比較好，可是有匯兌的風險；另外交易對象將來是否能

履約，這另外有一個交易安全的考量，所以後來就不同

意我們增加國外的債券，所以我們現在收支辦法限制只

能投資國內的債券。 

(三) 有關是否需要委託國內團隊進行研究案，讓他們試著去

操作，屆時看看用他們的方式進行會有什麼樣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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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們可以再來評估一下。 

(四) 後端基金的主要收益來源之一是貸予台電公司，後來立

委覺得貸給台電公司有風險，所以逐年將貸款比率減至

現在上限的 50％以下。方才林委員提到外債，買外債

還有避險，這種機制愈複雜，成本也會提高，相對如要

報到立法院，立委的質疑也會增加，當初有很多因素考

慮，所以目前還是維持現有的辦法。 

(五) 112 年後端基金支出部分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已經完

成初步審閱，針對總基金刪減 1,000萬元、凍結 1,000

萬元，以目前來看，我們現在規劃在 112年總支出 64.93

億元，假如沒有變數，後續進入政黨協商、朝野協商、

立法院三讀，我們原來預定支出的 64.93 億元就會變

成 64.83億元，還有 1,000萬元被凍結。 

(六) 後端基金在 109 年部長核定的總費用中，總共籌了

4,728.64 億元，目前採取的費用收取方式，是自 109年

起，到最後一部機組運轉，也就是 114年止，每一年用

年金提撥 216.69億元。提撥之費用是用來解決核廢料

的最後處理與除役拆廠。我們整體基金的規劃已考慮了

幾個面向，第一，拆廠除役需要到多久？我們目前規劃

至高放最終處置場 144年要啟用，也就是於民國 144年

啟用。啟用之後，大概會有將近 90 年左右封閉期間的

管理費用。我們會考慮到高放、低放的整體生命週期之

總費用。而這個總費用會受到兩個因素之挑戰，包括物

價上漲率（通膨）和現金的折現率。我們目前規劃 4,728

億元，這 2個數據裡面有沒有偏差，假如沒有偏差，現

在以安全為主，因為安全不會有風險的問題。從我們現

在所考量的總體通膨來看，過去 20 年來，通膨控制在

2.3％以內，平均比通膨物價上漲還低。 

(七) 再來從折現率來看，平均不管是借給台電，台電會多

0.3％，大約佔 50％的收入。所以總體來看，利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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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控制在 2.1％上下。換句話說，就是以通膨與折現率

兩個數據，搭配後端工作總期程多長與總費用多少，去

規劃出目前的 4,728 億元。這樣的風險控管大家可以

放心。 

(八) 同意委員提及，公務機關基金控管難免會受到外界因素

影響，尤其又不是自己的錢，即使是私人企業以自己的

錢操作，也會有包括購買國外公債手續費及匯兌的損

失，這些都是不確定的因素，即使分析模型再怎麼專業，

不確定之因素太大。換言之，我們現在規劃的整體工作

期程只要能夠符合，就使用上而言，要達到 144年的總

費用花費，平均還會留有一點餘裕。 

(九) 因為基金的運算是受到立法院管制，所有的計畫也要提

報立法院審查，所以有關委員建議的研究分析案，在

112年我們並沒有納入，尚無此規劃，如未來委員有要

求，最快也要到 113年才能納入。我們會再進行考量。 

(十) 上一次的總費用估算是於 106 年進行，按照基金的管

理辦法每 5 年重估一次。事實上我們在 111 年初就啟

動重估作業(2022 年版)。目前重估的結果，會在台電

公司 111 年 12 月的董事會中進行討論，通過後就會陳

報經濟部。我們依委員的建議，從 110年起就大量的蒐

集國外除役的資料，因為相關資料從福島事件後變動很

大，福島前本來全世界除役電廠有 10 幾座，但是現在

除役機組多達 180幾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發現

低放的處理技術有所突破，高放的處理技術也慢慢有技

術上的調整。這是我們在重估作業中看到的一些結果，

此份報告目前還未向各位委員報告，我們預計在 112

年，待國營會聘請外部審查小組進行審議後，將於委員

會進行報告。我們初步看來，技術的進步造成後端基金

支出之減少助益很大。 

(十一) 有關如何增加收入與開源節流，雖然就開源的部分目



7 
 

前沒有辦法符合委員的期待，就是在穩定孳息保本原

則下增加收益。但是就節流而言，我們可以做得到。 

(十二) 在 111 年，基金收入的部分，除了台電公司撥入

216.69 億元之外，111年跟 112年是一樣的，但在利

息收入方面，這 2 年有點出入，111 年利息收入是

45.91 億元，這一年規劃的利息收入比較高，長短期

加起來是 47.83億元，大概差 1 點多億元。 

(十三) 在基金用途的部分，我們在 111年基金的用途，規劃

是 46.56 億元，在 112 年規劃的總費用是 64.93 億

元，中間差 10 幾億元，核二廠 112 年進入除役，進

入除役前段的支出會比較高，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在

112年我們要開始推動室內乾貯，核一、核二、核三，

也是我們主要頭期款支出的項目。 

(十四) 有關台電的歸墊款，即台電先支付，後續再向後端基

金請款，每半年請一次，台電的固定年金提撥 216.69

億元，也分為上下半年各給一次。每次要給大約 108

億元，這兩筆錢也會把台電前半年的代墊款扣除，所

以才會有所謂的歸墊台電工作款這樣的名詞。 

 

召集人(劉明忠委員代) 

本案照案通過。有關林立夫委員提案編列 113 年預算開始進

行投資模擬研究計畫部分，經徵詢其他委員，現場無其他委

員附議，林委員提案請業務單位再研究。 

 

臨時動議(一) 
提案委員：徐委員光蓉 

使用核後端基金之計畫，應提供其「可行性評估報告」及「計

畫書」供後端基金委員閱覽。業務單位應於下一次會議(第93

次會議)前提出:104年以來所有承接後端基金之計畫(表

列)，包括計畫名稱、承接單位、計畫主持人、計畫金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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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預期目標。如委員認為其中某些計畫有需要進一步了

解，應提供原計畫、期中/期末成果報告供委員閱覽。 

 

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同意依照委員意見，惟資料量較多，建請同意下次會議先提

供近4年表列計畫名稱以供參閱。 

 

召集人(劉明忠委員代) 

請業務單位於下次會議前提供近4年表列計畫資料，以供委

員參閱。 

 

臨時動議(二) 
提案委員：徐委員光蓉 

(一) 請業務單位提供 109 年 9 月 3 日經濟部核定會議中，

與第 91次會議所提「從除役拆廠到高低放最終處置生

命週期規劃」之經費與說明。方有助於未來後端基金討

論之適法性。 

(二) 第 91次會議業務單位報告從除役拆廠到高低放最終處

置整個生命週期規劃之說明，報告之費用，據業務單位

在第 91次會議會議紀錄中回覆說明為 109年 9月 3日

經過部長核定之後端基金總費用 4728.64 億元下之各

計畫費用。與 111 年台灣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 2 兆

2,511億元規模相比較，後端基金支出雖為多年計畫，

但金額確實龐大，支出如果不須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

通過的方式與內容也應讓後端基金委員有更清楚地瞭

解，並有助於未來討論之適法性。 

 

國營會吳組長國卿： 

有關提報行政院部分，在電業法修法後有特別規定，每隔 5

年後端基金總費用要進行重估，並報經濟部核定，這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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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預估，包括未來後端除役拆廠及最終處置場營運之花

費，並不是後端基金之預算。後端基金的預算就一定要報

經濟部再送行政院與立法院。 

 

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1年支出是2兆5,000多億元。後端

基金總費用為4,728.64億元，此為109年9月3日由經濟

部部長核定，相關資訊亦有公布於後端基金網頁。 

(二) 總費用為籌措提列之概念，是針對在整個後端工作生命

周期，從電廠的除役拆廠，到後續之高低放最終處置之

營運之費用估算。估算過程會經過層層審核，包括台電

公司內部董事會的審核，後續陳報國營會後，國營會會

召集外界專家學者擔任審議委員審訂，後續也會到後端

基金管理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通過後才會由部長核定

，才可進行提列，它並不是支出。 

(三) 依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費用收取辦法規定，後端營

運費用之計算應每隔5年需進行重估作業。目前正進行

111年後端基金重估案，預計在112年基金重估案通過法

定程序後，至後端基金管理委員會報告。 

 

召集人(劉明忠委員代) 

請業務單位將 109年 9月 3日本部核定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

估算相關資料提供委員參考。 

 

臨時動議(三) 

提案委員：徐委員光蓉 

請業務單位於第93次會議時說明高階核廢處理計畫，將採「

最有利標」或「價格標」或其他方式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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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後端基金針對高階核廢料之處理過程的相關招標規劃

都會先向部裡的長官進行報告，若部裡的長官同意，我

們也會到基金管理會報告，也會隨個案之進展情形進行

報告 

(二) 有關於用過核燃料之乾式貯存護箱製作，全世界大概有

6間廠家，這6間廠家在各國之招標方式因應國情皆不相

同，其中法國電力公司EDF為國營企業，採用該國產品，

德國則為政府指定特定廠家。待我們向部裡的長官進行

完整的報告後，會再向委員進行說明。 

 

 

召集人(劉明忠委員代) 

請業務單位就各國高階核廢處理方式(乾貯設施)作一事實

陳述，於下次會議提出說明，國內部分若未定案，則依辦理

情形如實說明。 

 

 

臨時動議(四) 

提案委員：謝委員志誠 

(一) 現因立委補選，提出核二、三廠延役的議題，媒體也敘

明「台電：2028年會找出高放的場址」，此資訊來源為

經原能會核定之台電公司所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計畫書五個期程之第二階段。 

(二) 另除了高放的候選場址之外，還有低放及中期暫時貯存

設施的場址選址，是未來幾年非常重要的工作。 

(三) 117年在場的人不見得還會留在這個位置，但核廢的處

理是一棒交一棒。有關這三種場址的選址進度，也牽涉

到舊法的修訂及新法的制定，能否列為例行性的業務報

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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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目前高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選址的議題，在台灣及國際

上都存在，並不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而是包括政治及社

會溝通的問題。 

(二) 選址之進度較無法一氣呵成，建議有具體進度時再向委

員會報告。 

 

召集人(劉明忠委員代) 

由於選址短期不會有進展，請業務單位隔一段時間俟有進度

時再向委員會報告。 

 

 

 

 

 


